
發展遲緩兒 

Developmentally delayed children 

 

一、何謂發展遲緩兒： 

未滿六歲的兒童在生長與成熟的過程中，因各種原因﹝如：身體、生理、

心理或社會環境等因素﹞導致認知發展，動作發展﹝包括肌肉張力及動作

平衡﹞、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適應、情緒發展或生活自

理等方面，有全面或部分成熟速度延緩或異常的情形。 

二、原因： 

大多數發展遲緩的成因是未知的，目前能夠被了解的原因僅只 25%左右。

在已知的原因中，遺傳和環境的影響因素最大，包括：營養、家庭環境刺

激、基因突變、先天疾病及後天疾病等。兒童是否有發展遲緩情形需要療

育鑑定專業人員評估，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是唯一的法寶。 

三、症狀： 

指兒童在器官功能、感官知覺、動作平衡、語言溝通、認知學習、社會心

理、情緒等發展項目上有一種或數種、或全面的發展速度或品質上成熟速

度遲緩、落後。 新生兒保健工作、門診、各種疾病篩檢及發展評量，均可

以幫忙找出可能有發展遲緩現象的兒童。 

四、臨床處置： 

專業人員的協助：發展遲緩鑑定及療育需各種專業人員的參與，一般均經

由專業醫療團隊協助兒童之鑑定，以確定發展遲緩的狀況和所需的療育工

作，醫療團隊包括下列專業人員：兒童心智科或兒童精神科醫師、小兒科

或小兒神經科醫師、復健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復健治療師﹝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聽語治療師、特殊教育教師、社會工作師。除此之外，還有

一些相關專業人員，如：小兒遺傳醫師、眼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視力

檢查及聽力檢查師等，在發展遲緩兒童的評估、診斷或療育工作上也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這些專業人員的合作，早期療育工作才能順利展開。

此外，還必須配合政府部門、醫院及學校行政系統的支持，提供各項服務

規劃，建構新的服務體系，才能落實早期療育的各項服務。療育內容：包

括醫療、教育、諮詢的個別計劃與家庭服務計劃及定期評估。諮詢管道：

【續後頁】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一般門診、和平婦幼院區

提供發展遲緩兒童之診斷、鑑定與評估服務。 

五、居家照顧： 

愈早發現您的孩子有發展遲緩的現象，愈早開始療育計劃，將可減低兒童

的發展遲緩程度。如果您的孩子經鑑定發現有發展遲緩現象，請記得您是

最能幫助自己孩子的人，只有您與孩子相處的最久，無論孩子的發展遲緩

程度有多嚴重，您的孩子仍然有權利像其他人一樣活得有尊嚴，他是一個

有感情、有個性、有反應、有喜怒哀樂的人，他需要學習，需要成長，但

絕不是忽視、憐憫或溺愛。請儘量提供孩子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

庭環境，讓孩子在身心與人格的發展都能健全成長，對於孩子應以平常心

管教，不要給他特權，才能協助他克服障礙，並培養出良好的行為規範與

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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